甘肃省食品药品检验所文件
甘食药检所发[2012]87号


关于开展甘肃省药品检测实验室　　　　　　2012年度比对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食品药品检验所、各药品生产企业：

为促进我省药品检测实验室规范质量管理，提高人员业务水平和检验操作技能，保证检测数据的准确可靠，我所将组织实施2012年度全省药品检测实验室比对工作。我省各药品检测实验室应当正确认识并高度重视比对试验活动，积极参加全省比对并按照比对计划要求如实报送检测结果。比对结果报告将供各参加实验室改善实验室质量管理，提高实验室检测能力。为保证实验室比对工作顺利进行，现将有关情况及要求通知如下：

本次比对计划内容：高效液相色谱法与容量分析法分别测定甲硝唑氯化钠注射液中甲硝唑与氯化钠含量；比对计划编号：GSYJ-T1201；测试项目：甲硝唑与氯化钠含量；测试方法：《中国药典》2010年版二部P156；实施时间：2012年9月－11月；参加单位为：省各市（州）食药检所、药品生产企业。
比对计划由省食品药品检验所组织，省所质保科按照计划要求具体实施。比对结果将上报甘肃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要求参加单位独立完成比对项目，试验完成后及时向省所反馈结果；对应参加而无正当理由未参加的实验室，按照检测结果不满意处理。
参加单位可从甘肃省食品药品检验所网站（www.gsyjs.org）下载“实验室比对计划报名表”（见附件），填写完成后传真或邮寄至甘肃省食品药品检验所质保科，同时以电子邮件方式回复（E-Mail：1970213716@qq.com）。自本通知发出之日起，实验室即可报名，报名截止日期为2012年9月30日。
本次比对试验所用样品及对照品（购自中检院）均由省所提供，参加比对试验的实验室需交纳300元成本费。
请向甘肃省食品药品检验所直接交纳或通过银行汇款至：
单位：兰州博汇药检技术培训中心（请注明甘肃省药品检测实验室2012年度比对款）

开户银行：建行开发区支行

帐号：62001360025051501214
请于2012年10月15日前将汇款凭证复印件传真或邮寄至甘肃省食品药品检验所质保科，以便办理查收。
如有不详之处，请与甘肃省食品药品检验所质保科联系。联系信息如下：
通讯地址：兰州市渭源路58号 甘肃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邮编：730000   
联系电话：0931－4968574   
传真：0931－8260660

E-Mail：1970213716@qq.com     
联系人：张建林、何英梅

附件：实验室比对计划报名表
二○一二年九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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